
 

民院发〔2013〕45 号 

————————— ★ ————————— 

关于印发《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财务管理办

法》的通知 

 

各院、部、处、室： 

现将《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财务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

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财务管理办法（试行）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主题词：印发  财务管理  办法  通知  

发：各院、部、处、室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3 年 8月 21 日印发 



附件：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财务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学校的财务管理工作，促进学校的发展，根据国

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并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学校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预算管理、收入管理、支

出管理、资金管理、应收款管理、财产物资账务管理等。 

第三条：财务管理的原则：财务公开、统一领导、集中管理、分级

负责。 

第四条：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办理各项会计业务，遵守财经纪律，

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及物价、审计、税务等有关部门的检查与监督。 

第二章  预算管理 

第五条：学校每年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任务编制的年度财务收支计

划，且必须在预算年度开始前编制预算。预算的内容包括收入预算和支

出预算，预算由校级预算和所属各职能部门预算组成。 

第六条：预算编制必须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总原则。收

入预算坚持积极稳妥原则；支出预算坚持统筹兼顾、保证重点、勤俭节

约等原则。 

第七条：预算编制应当参考以前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根据预算年度

事业发展计划和任务与财力可能，以及年度收支增减因素进行编制。校



级预算和所属各职能部门预算必须自求平衡，不得编制赤字预算。 

第八条：学校预算由财务处根据各职能部门收支计划，提出预算建

议方案，经学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和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按照国

家预算支出分类和管理权限分别上报有关主管部门，审核汇总报财政部

门核定预算控制数，经财政部门审核批复后执行。 

第九条：学校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对财政补助收入和从财政专户核

拨的预算外资金收入一般不予调整；如果国家有关政策或事业计划有较

大调整，对收支预算影响较大，确需调整时，可以报请主管部门或者财

政部门调整预算。其余收入项目需要调增、调减的，由学校自行调整并

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 

第三章  收入管理 

第十条: 组织收入必须有利于促进学校的发展，正确处理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财

政、财务规章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合法组织收入。 

第十一条：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规定，学校各部门

取得的各项收入应纳入预算内统一管理，统一核算，不得截留、隐瞒、

挪用和坐支，不得私设“小金库”。 

第十二条：学校收费的主体为财务处，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长沙

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名义向学生、教职员工和学校外部单位及个人收取

任何费用。 

第十三条：组织收入必须严格按照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收费范围、

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取，做到应收尽收。 



第十四条：收入主要包括财政拨款收入、学费收入、住宿费收入、

技能鉴定收入、培训费收入、会务费收入、课程重修费收入、捐赠收入

和其他应当纳入学校财务统一核算管理的收入等。 

第四章  支出管理 

第十五条：支出管理的原则 

1、经费支出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财政、财务制度

和财经纪律。 

2、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讲求资金使用效益，杜绝浪费。 

3、按照批准的预算额度和经费开支范围以及费用开支标准办理支

出。 

4、分清资金渠道，按照规定的资金用途办理支出，不得相互挤占

和挪用。 

第十六条：学校要加强对支出的管理，各项支出应按实际发生数列

支，不得虚列虚报。对各部门包干使用的经费和核定定额的费用，其包

干基数和定额标准要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科学、合理地制定。 

第十七条：各部门必须确定一名报账员，所有报账业务一律由报账

员来财务处办理并负责登记部门账簿。 

第十八条：包干经费管理 

1、为了加强学校各职能部门管理的力度，扩大各职能部门的自主

权，科学、合理地使用日常行政和业务经费，学校实行经费包干管理制

度。 

2、包干经费使用范围包括：日常包干经费、学生奖学金、低值易



耗品、学生活动费、医疗费、毕业生实习费、毕业生活动经费、项目经

费、科研费等。 

(1)日常包干经费：主要包括办公费、招待费、邮寄费、市交、差

旅费、车耗、会务费、宣传费、绿化费、教学业务费、体育业务、调研

费、资料费、论文奖、评审费、科研费、电话费、劳务费和其他费用。

(其中：差旅费严格按照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 

(2)学生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助学金和单项奖。 

(3)低值易耗品：实验实训室各类设备的维修费和耗材费。 

    (4)学生活动费：包括文艺活动、体育活动、其他活动。学生活动

经费可用于与学生相关的印刷费用、联系实习、相关的政治业务学习等

开支。 

(5)医疗费：主要用于医疗急救和特困学生的住院费、门诊费、其

他医疗费。此外还可用于特困生因急病的借支或对特困生购买的医疗保

险，也可用于购买运动员的意外保险。 

(6)学生实习费：包括学生实习费、教师实习费、学生技能竞赛费

和专业调研费。 

(7)毕业生活动经费：主要用毕业生离校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如

毕业生会餐费、毕业生纪念品购置费、照相费等，毕业生活动经费只能

用于当届毕业生活动开支，结余不得结转下年留用。 

(8)科研经费：包括用于科研方面的科研业务费、实验材料费、科

研资料费、仪器设备费、会议费、差旅费、论文版面费及其他相关经费。

科研处每年在科研项目获准立项后应当及时将立项书送达财务部门备



案，以便于财务部门加强对科研经费的专项使用进行管理。 

(9)奖励工资：主要是指与学费挂钩的工资性奖励。 

3、包干经费的审批权限：包干经费内的开支实行分线审批，教学

线由各分院院长、副院长和分管校领导签字，学生线由各分院院长、学

工部长和分管校领导签字，其他处室由经办人、部门负责人和分管校领

导签字，经财务处长审核原始凭证无误，再经总会计师审批后方可报账。 

4、包干经费使用：日常包干经费实行总额包干，除“三公经费”

（公务用车费、公务出国费和公务招待费）不得增加外，其他日常包干

经费在总额内可以调剂余缺使用；专项包干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一经发

现挪作他用将予以追回，并扣除挪用部分的包干经费。行政处室的日常

包干经费结余不结转下年度使用，教学院部的包干经费结余除有特别规

定的外，可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 

5、包干经费的标准：行政处室的日常包干经费每预算年度按照上

年度实际开支情况进行核定，除“三公经费”不得增长外，其他日常包

干经费每年的增长额不得超过上年度实际开支数的 5%。教学院部的包

干经费每预算年度由财务处根据各教学院部当年实有学生人数核定标

准，每预算年度末再按实际交费率来核定各分院的实际拨款数额。另外

对于学生线奖励工资的包干经费按以下规定予以确定：每学年度的包干

经费由财务处根据各分院当年实有学生人数核定标准，每学年度末按实

际交费率来核定各分院的实际拨款数额(收费率达 94%拨给分院经费总

额的 97%、收费率达 95%拨给经费总额的 99%、收费率达 96%拨给分院经

费总额的 100%。)。收费率在 97%以上的进行奖励(上半年交清者奖 15%，



下半年交清者奖 10%)。若各分院收费率低于 94%的将扣各分院的拨款

(第一学期没交清者扣 5%，第二学期没交清者扣 10%)。 

第十九条：报账程序： 

各部门报账员归集原始凭证(分类、粘

贴) 

↓ 

经办人签字 

↓ 

部门负责人审批 

↓ 

报账员上网登记 

↓ 

分管校领导审批 

↓ 

财务处长审核 

↓ 

总会计师审批 

↓ 

财务处报账 

第五章  资金管理 

第二十条：银行存款的管理，必须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条款执行，

开设一个基本账户，不得多头开户，出纳必须及时登记银行存款日记账，



做到日清月结，不准出租、出借账户，不准签发空头支票和远期支票，

不准套取银行信用。 

第二十一条：现金管理必须遵守现金管理条例，库存现金不超过规

定限额，做到收支两条线，收入及时存入银行，不得坐支现金，不得以

白条子抵现金，做到日清月结，保证账面与实物、总账与明细账、各类

账簿与财务报表相符。 

第二十二条：严格执行资金收付手续，签发支票必须有经审批的

借支单并逐笔登记，对于收入的各种款项，必须开具“收款收据”，并

加盖“现金收讫”印章，交会计记账时必须填制“付出传票”凭证，以

明确责任，支付加盖“现金付讫”印章。 

第六章  往来款项管理 

第二十三条：借支只限于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部门的公务性

支出，坚持“公款公用”的原则。各部门借支原则上按报账审批程序进

行审批，根据实际需要，由部门当事人提供借款报告或合同等，填写借

支单，办理借支手续。出差人员必须凭相关会议通知才能办理借支、报

账等手续，否则不予办理。 

第二十四条：借支的办理，除有特殊情况并经学校领导批准外，坚

持“前账不清，后账不借”的原则，所有借款人应做到一事一借，一借

一清，不能一借多用或多借多用，避免长期挂账和债权混乱的现象发生。 

第二十五条：借支后必须在办理有关业务后二十天之内到财务处办

理报账手续，结清有关借款。借支两个月以上不归还的，财务处根据实

际情况下达催款通知，通知下达一周后，财务处对不及时办理报账手续



者将从其工资中扣回。如有特殊情况，须向财务处提交书面说明，经财

务处审批同意后方可延期，但延期不能超过 1个月。寒暑假的借支款项

的报销可顺延至下学期开学。 

第二十六条：教职工调离和学生毕业时，须在财务处结清全部账务，

否则不能办理离校手续。 

第七章  财产物资管理 

第二十七条：要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严格财产物资的管理。对

于固定资产的管理必须在保证教学所需的基础上，还要注意节约，发挥

固定资产的最大使用效益。 

第二十八条：凡属购买的固定资产、仪器设备等，必须由资产处管

理人员登记办卡后方可报账。 

第二十九条：教学设备及生活设备的采购，单项业务金额 2000 元

以下的由职能部门提出申请报告，经分管校领导及校长批准后方可采

购；单项业务金额在 2000 至 10000 元之间的，由职能部门在进行市场

调查的基础上提出预算报告，经分管校领导及校长批准，实行校内公开

招标方式采购；单项业务金额在 10000元以上的，按照政府采购招标管

理办法规定进行采购。 

第三十条：学校的资产处和财务处应定期核对财产物资账务，保证

账账、账卡、账物相符。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以前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



的，以本办法为准。办法中凡国家和上级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